2024年度洪泽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报告

一、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2024年中央、省级财政共下达我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86万元， 农机购置、报废补贴系统共使用1400.2348万元，已完成兑付1400.2348万元元。
二、信息公开情况。

维护完善农机购置补贴公开专栏，及时发布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补贴工作动态与资金使用情况，在洪泽区政府网站同步公示每批次发放补贴机具信息，同时要求乡镇（街道）公示时间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布咨询、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三、补贴限时办理情况。

2024年农机部门无办理超时情况。
四、工作监督管理情况。

1、组织领导：洪泽区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印发了（关于印发《洪泽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的通知），组织专门会议进行布置落实，明确工作职责，责任到人。

 2、管理制度：制定完善了（关于印发《洪泽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内部控制制度》的通知）、出台了《洪泽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制定了《应急预案专项制度》等。将农机补贴工作列入了廉政风险防控重点，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这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3、监督管理：有完善的监督检查方案，根据实施方案中要求的核查比例进行现场核查，机具核查比例高于10%，核查记录详实完美整；，每批次补贴机具资金兑付前，洪泽区农业农村局都会联合财政局开展监督核查，现场抽查机具在位率100%，标志标识符合规范要求；按时上报相关材料，及时更新工作动态；配备专职补贴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设施配套齐全，系统管理规范、运行正常。

4、廉政风险防控：进一步强化对农机经销商的监管，召开廉政警示教育会议，通报近年来对经销商因违规给予严肃处理的部分案例，开展法纪教育和警示教育。要求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建立销售台账，做好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严格遵守购机补贴程序，规范操作。
五、政策宣传、咨询、投诉、举报查处情况。

1、补贴政策宣传：洪泽区农业农村局与区财政部门联合召开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专题会议、举办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业务培训班、多次召开购置补贴工作推进会，通过横幅、政府网公布公告、微信、QQ等形式宣传发放补贴额一览表及流程图宣传册，并在农机购置补贴公开专栏上及时发布补贴动态，开展多渠道全方位宣传。
2、投诉、举报处理：洪泽区投诉受理机制健全，对信访事件及时处理，件件有回音，件件有结果。2024年接到12345热线交办事项多达18起，大多是咨询补贴申请流程和补贴资金兑付进度等事宜，也及时进行了详细的答复和解释。暂时没有举报查处案件发生。

六、补贴操作程序、机具核验流程及档案管理情况。

1、补贴操作程序：严格按照省厅《2024-2026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以及《洪泽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等要求实施，要求购机户提供相应补贴材料，认真审核核验。

2、机具核验流程：要求乡镇（街道）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每台机具最少当场核验1次，一一核验机具二维码铭牌信息，出厂编号、发动机号码、机具钢印（大架）号、是否喷印监督标识等内容。区级抽查核验需要拍摄留存机具出厂编号、发动机号码、机具钢印（大架）号、人机合影并填写机具核查表，购机户当场签字确认。

3、档案管理：乡镇（街道）根据补贴程序所需材料留存购机户补贴档案，每年度工作完成后，集中整理装订成册报送一份到区农业农村局档案管理。区级档案根据区级出台政策实施文件、监督管理工作、资金拨付资料等整理装订成册。
七、下一步打算及工作建议。

1、进一步规范农机市场监管，要求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提高经销商服务水平，维护农机销售市场稳定局面。

2、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加快机具核查进度，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3、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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